
 

 

证券代码：601279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2021-006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的名称：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部件”）、佛

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英利”）。 

增资金额：本次合计增资 10,480.57 万元，其中向长春部件增资 7,480.57

万元，向佛山英利增资 3,000万元。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7 号）核准，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9,425,316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0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31.0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6,004.97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926.07 万元。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1）

第 0385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省分行营业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

新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简称“专户”）以存放本次首发募集资金，并就有关

专户与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公司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目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项目备案 

情况 

1 
设备升级改造项

目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设备

（金属项目）升级改

造项目 

12,749.26 2,000.00 

项目代码：

2019-22017

9-36-03-00

2306 

长春英利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设备（非金

属项目）升级改造项

目 

7,480.57 7,480.57 

项目代码：

2019-22017

9-36-03-00

2307 

青岛英利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 MQB仪表板

骨架、CP5 冲压件及

非金属零部件生产

线建设项目 

16,900.60 0.00 

即发改投资

（ 汽 车 新

城 ）

[2019]11号 

佛山英利汽车部件

有限公司设备升级

改造项目 

13,550.81 3,000.00 

项目代码：

2019-44060

5-36-03-00

2524 

2 

长春英利汽车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模具

制造建设项目 

无 4,380.00 0.00 

项目代码：

2019-22017

9-36-03-00

1745 

3 

长春英利汽车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及检测中心

建设项目 

无 12,351.51 7,000.00 

项目代码：

2019-22017

9-36-03-00

1522 

4 补充流动资金 无 8,000.00 5,445.50  

合计  75,412.75 24,926.07  

 

上述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75,412.75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人民

币 24,926.07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各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有资

金或银行借款支付项目所需款项；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制度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有资金、银行借款以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的情况 

募投项目“设备升级改造项目”中，子项目“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

备（非金属项目）升级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春部件”），子项目“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的实施主体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英利”）。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以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增资的

方式实施募投项目。增资资金用于相关项目的投入，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详细情

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

体 
增资方式 

本次拟增资金

额（万元） 

增资资金来

源 

1 

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设备（非金属项目）升级改

造项目 

长春部件 
由公司向长春部

件增资 
7,480.57 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

资金 

2 
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佛山英利 

由公司向佛山英

利增资 
3,000.00 

合计 10,480.57  

 

注：增资后，长春部件、佛山英利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中，公司直接持有佛山英

利 98.64%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持有其剩余 1.36%股权，佛山英

利视同公司全资子公司，下同 

本次对长春部件增资，拟以长春部件 2020 年审计报告为基础，由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直接对长春部件增资 7,480.57万元，长春部件增资前后股东权益如下：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 52,268.64 100% 7,480.57 59,749.21 100% 

本次对佛山英利增资，拟以佛山英利 2020 年审计报告为基础，由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直接对佛山英利增资 3,000万元，佛山英利增资前后股东权益如下：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股东权益（万元） 持股比例 

公司 26,663.16 100% 3,000.00 29,663.16 100%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长春部件 

1、公司名称：长春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6,185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长春工业经济开发区育民路 567号 

4、法定代表人：林启彬 

5、经营范围：生产钣金冲压件、门框滚压件、汽车座椅安全带、卡车刹车

调节器、千金顶、热压成型产品、注塑成型产品及汽车零部件。 

长春部件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70,903.82 

净资产 51,380.01 

期间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2,052.25 

净利润 2,486.48 

 

（二）佛山英利 

1、公司名称：佛山英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3,5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华南五金产业基地东阳三路 15号之一 

4、法定代表人：林启彬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冲压产品、焊接产品、注塑成型品、

热压成型产品；表面处理加工；模具、检具、夹具的设计与制造；提供相关的技

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佛山英利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57,651.39 

净资产 26,915.38 

期间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46,222.59 

净利润 1,563.30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

用途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长春部件、佛山英利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

行及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次增资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中，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相关审批程序 

2021 年 4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

目。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募投



 

项目的开展和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符合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子公司用于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进行了核查，认

为有关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公司

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有关事项不存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九、上网公告文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十、备查文件 

     1、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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